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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各相关附属医院：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

大和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帮助和引导高校

新进教师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了解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

理念，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掌握教育教学基本理论知识

和技能，尽快适应高校教学工作岗位需要，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认真

做好 2021 年全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苏教师函

〔2021〕18 号）及《2021 年全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报名工作的通知》

（苏高师培函〔2021〕8 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校 2021 年下半

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及考试对象

培训对象为我校专任教师（含专职辅导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包括实验、图书、档案、工程等由学校初定职务的系列，不包括卫

生、会计、审计、编辑等考评结合的系列）、党政管理人员。附属医

院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还必须取得并受聘中级及以上医疗

卫生专业技术职务。

已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或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

合格证书的人员不需要参加此培训。



二、培训内容及形式

岗前培训内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教师思想

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政策法规、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等。培训教材为《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

教育政策与法规（第二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二版）》

《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等。培训采取网络培训、校本

培训、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对象参加网络培训的五门课

总学时不得少于 110 学时。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三、培训考试

1.学员在完成规定学时后，需参加省统一考试，考试科目与教材

名称一致。考试由省高校师培中心根据《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教学

指导纲要》组织统一命题，其中《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教

育政策与法规》《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以新版教材和

网络授课内容为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总

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为主。考试均为闭卷，每门考试科目总分

100 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

岗前培训的考试成绩记入教师个人业务档案，岗前培训考试合格

证是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转正定级和职务聘任的必备条件之一。

2.报名网络培训的考生，其获得网络培训账号在一年内均有效。

若一年内未完成网络培训，则需重新报名及缴纳培训费。为确保系统



数据梳理时间，每年报名日期及考试日期前后两周时间内网络培训系

统为关闭状态。

3.考生缴纳的考试费用仅限参加当次考试。考生若因本人原因

（如未完成网络培训、缺考等）而未能参加当次考试，将被视为自动

放弃当次考试，如需再次考试需重新报名考试缴费。

4.2020 年报名岗前网络培训但是没有完成培训的考生，原有的

培训账号有效期截止到 2021 年 9 月 10 日，在有效期内若没有完成

培训，则需重新报名参加培训，缴纳培训费。

四、时间安排

（一）报名时间。培训和考试均由申请人所在单位通过省高校师

培中心指定的报名系统统一报名。报名系统将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

24 时关闭，关闭后不予补报。报名完成后，省高校师培中心统一发

放学员账号。

凡以前参加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但考试科目未全部通过者，必须

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才能参加 2021 年岗前培训考试，请在填写考

试报名信息时在备注栏内注明 “补考”，并将补考者已通过科目的

成绩填写在相应的考试科目栏中。2019 年以来在考试中被通报作弊

的考生不得报名参加考试。

（二）培训时间。报名结束后，师培中心会下发网络培训账号，

明确培训系统开通时间和关闭时间，定期发布培训进程。在每次考前

网络培训系统关闭后，师培中心将向各高校公示培训结果，培训通过



的考生可以到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打印领取准考证，准考证必须有考生

照片和相关部门的公章，方可参加考试。未达到培训要求的考生将无

法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时间。暂定 2021 年 12 月 11 日—12 月 12 日，各科

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上的标注为准。

五、相关费用

1.四门（《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

《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培训费按每人每门 80

元收取，《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课程免收培训费。考

试费按每人每门 20元的标准收取。

2.教材定价为《高等教育学》45元；《高等教育心理学》45元；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二版》45元；《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第

二版》42元；《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35元。

六、关于免修和免考

符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免修和免考”有关规定的人员(具体

政策详见附件 1)，可以申请免修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免

考须本人填写《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

表》（附件 2），并于 2021 年 9 月 6 日中午 12 点前由所在二级单位

汇总后，将申请表及证明材料（相关证明材料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报送至学校人力资源处审核汇总后，统一报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审批。申请人所在单位按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申免批复，在报名



系统中相关科目注明“申免”。申免不符合免考条件而申请免考的，

产生后果责任自负。

七、有关要求

1.各学院、部门、单位以及各附属医院于 9 月 6 日中午 12 点前，

汇总提交《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表》

（附件 2，纸质版和电子版）及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需

加盖所在单位公章）至校人力资源处。

2.校本部由各学院、部门、单位于 9月 13 日前提交《2021 年下

半年岗前培训考试报名汇总表》（附件 3，纸质版和电子版）以及考

试有关费用至校人力资源处。

3.各附属医院按照以往报名流程，根据分配的报名账号于 9 月 20

日前自行完成网络系统报名工作和信息核对工作（报名系统于报名最

后一天的 24时关闭，关闭后不予补报）。各附属医院于 2021 年 9 月

21 日前将《2021 年下半年岗前培训考试报名汇总表》（附件 3，纸

质版和电子版）和网络报名系统在线打印的带有水印的报名信息表提

交学校人力资源处，宁内附属医院同时提交考试有关费用。

4.宁外附属医院请与所在地培训考试点联系。

联系人：徐炯 联系电话：025-85811096

联系邮箱：rzcszk@njucm.edu.cn

邮寄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38 号行政楼 406 室

附件：1.岗培免试政策



2.高校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免试申请表

3.2021 年下半年岗前培训考试报名汇总表

人力资源处

2021 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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